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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
祖
蘭
新
聞
.

• 
台
城
拐
婦
專
誘
育
女
 

台
山
哥
•
台
域
最
近
有
拐
口
應
拐
胴
住
 

戶
育
女
之
事
较
現
，
計
杏
近
日
城
東
一 

連
發
黄
已
有
三
宗
之
多
。
一 
爲
羹
率
洋 

•服
店
。
於
拾
六
日
育
女
名
彩
優
•
年
十

三
歲
。
在
是
日
正
.

挑
水
時
間
。

忽
被
二
三
生
面
婦
人
誘
拐
向
東
門
大
一?
 

鄕
而
去
•
將
之
暗
匿
干
附
近
某
村
•
富 

晚
經
事
主
李
炎
軽
覺
。
乃
跟
踪
調
查
。 

遂
至
翌
日
出
花
紅
港
紙
數
十
元
。
始
得 

覓
囘
，

又
利
源
隆
紙
扎
店
之
育
女
來
幼
。
年
拾 

二
歲
， 
於
拾
六
日
下
午
三
時
許
在
店
内
 

做
紙
扎
工
作
時
- 
突
來
生
面
老
媼
二
人
 

•
誘
出
店
門
外
。
正
擬
隨
彼
輩
私
逃
。 

拒
料
鼓
店
主
人
時
適
落
樓
。
老
媼
恐
彼
 

發
覺
，
情
知
不
妙
■
急
逃
而
去
♦
事
後 

鼓
育
女
將
情
吐
露
 

始
悉
險
被
騙
去
■ 

又
於
拾
四
日
。
閣
門
樓
卷
內
李
文
住
宅

之
育
女
來
裕
一
年
 

向
五
十

歳
・
亦
被
拐
開
拐
 

。
越
日
爲
李
文
偵

悉
、
着
皎
女
母
親
劉
代
(
冲
姜
人
)
贈 

囘
.中

國
飛
行
員
祇
顧
走
私
 

北
平
訊
•
據
首
耍
空
軍
當
局
人
之
意
见
 

■
果
得
戰
機
百
架
，
善
爲
棚
段
。
共
黨 

人
在
中
國
之
權
力
一 
足
可
完
全
il 滅
• 

國
民•
政
府
非
無
此
數
之
戰
機
。
然
絶
無 

用
干
進
行
內
戰
之
舉
•
冃
下
北
平
中
國
 

空
軍
新
式
戦
煥
爲
夥
。
其
數
可
等
於
抗
 

日
載
時
奥
機
駐
於
中
國
全
最
之
數
。
大 

約
中
國
空
軍
之
機
數
不
下
一 
千
零
七
拾 

架
。
去
歳
美
國
代
爲
訓
練
之
駕
駛
昌
人
 

數
亦
不
下
一
千
五
仃
六
十
人
。
惟
中
阈 

容
軍
現
匕
化
爲
走
秋
偷
漏
之
廣
大
紺
織

。
諸

悉

1
.也

金
條
魂
• 
胄
将
以
及
其
他
各
神
禁
品
♦ 

往
可
得
H

利
之
處
。
不
欲
置
行
其
自
空

^

中
^
四
家
向
能

私
與
中
國
空
車
人
接
洽
"

!!() 
具
代
連
一 

切
貨
物 
二
你
移
通
雖
民
利
亦
儿
大
• 
卽 

如
滿
洲
某
城
•
前
爲
時
未
久
•
有
若
1
 

人
民
急
思
逃
避
•
中
阈
理
駁
昌
索
毎
客
 

納
.八
金
條
塊
"
始
肯
載
之
。
大
金
修
现 

現
釣
値
人
金
叁
一1
三
门
元
。
中
國
阵
軍 

人
旣
憤
儿
妒
。
一
巨
泡
隊
一 
H

俟
一 
空 

軍
機
ill在
其
城
之
飛
行
?
降
落
•
避
開 

泡
跳
之
。
空
連
往
.來
遂
吿
停
頓
■

@

腐
州
行
軽

攵
3

妥

」
日
冷
¥
 

d

片

糸
1
”
/

>

 

廣
州
詞
。
阈
民
政
府
主
后
廣
州
行
憶

/;•> 

國
府
命
令
改
爲
綴
靖
公
署
，.！
八
月 
一 

H

改
測
。
惟
以
餘
備
手
地
窝
 ̂
 
一 
日
前 

傳
說
將
于
六
月

—
五
H

,rf行
，
昨
據
行 

帽
謝
處
長
談
"
手
縮
雖
求
辦
竣
。
惟
奉

东
固
精
製 

雙
老
抽
油
 

雪
白
調
味
粉

9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
令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
總
通
三
七
字
第
二
十
號

部
執
行
委
員
會
新
秘
字
第
一 
一
號
通
令
開
「
査
本
黨
成
立
瞬
將
兩

X

奉

一
心
一
億
突 "I

載
內
有
野
心
製
造
分
裂
外
有
政
敞
圖
謀
分
化
幸
我
同
志
義
氣
.

先
賢
在
天
之
呵
護
有
以
致
之
茲
以
本
 
鹼

破
內
外
所
遭
遇
之
跟
 

黨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肘

鉞
本事

之
史
新
以
及
應
興
魔
革
諸
端
均
有
待
最
高
權
力

機
關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襄
大
會
之
决
定
澄
依
據
總
章
第
玉
章
第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，第 

規
定
定
干
本
年
九
月
一
H

本
黨
成
立
紀
念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黨
部
台
開
第
二
次
全
18 

國
代
衷
大
會
(
會
期
如
有
變
史
當
於
二
個
月
前
靖
知
)
會
議
日
程
暫
定
爲
半
個
月
小
廳
 

海
内
外
出
席
代
表
名
額
國
內
以
省
党
亂
及
特
別
市
黨
那
爲
單
位
海
外
以
總
支
部
心
鵬
 

爲
單
位
缶
一 
單
位
得
選
派
出
席
代
表
 
一 
人
至
二
人
毎
代
衰
只
能
代
表
其
本
單
位
加II
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關
于
代
表
人
選
尤
希
各
單
位
愼
重
將
事
選
出
代
裹
之
姓
讖
 

名
略
擬
希
先
報
送
中
央
代
表
報
到
于
八
月
 
一 
日
開
始
如
有
提
案
希
于
會
前
半
•翼
」3
 

月
送
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以
便
分
別
編
列
藕
程
除
通
令
海
內
外
各
地
黨
都
知
眼
蘇
 

外
合
淑
令
仰
知
照
辨
理
爲
要
此
令
」
等
因
合
亟
令
仰
所
屬
各
國
總
支
部
遂
照
^
*
 

理
爲
栗 

又
杳
奉 1
駐
第
國
總
支
部
定
期
今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在
芝
加
高
琼
召81

叠
 

，懇
親
大
會
務
望
前
在
古
巴
大
會
選
出
之
五
特
派
員
及
駐
各
國
總
支
部
最
近
捕
簿
鬚
 

及
加
選
之
特
派
員
統
霜
于
七
月
初
旬
抵
達
奥
國
紐
約
埠
會
齊
酒
姓■ilm

^

 

加
駐
美
國
總
支
部
懇
親
大
會
交
換
意
見
商
定
歸
國
海
澳M
M
m
^
M
a
l

^
^

、-.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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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 
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吿
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
-

在

代
表
懇

年
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决
全
美
洪
門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案
・
此
爲
大
曾
議
決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 
一
宗
。
蓋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，
必 

要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血 

錄
案
通
吿
。
仰
卽
查
照
實
行
。
轉
令
所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
設
遵
照
。
早
日
集
議
派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
■
依
期
繳
來
。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。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 

盼
。
茲
將
皎
議
决
案
群
細
列
左
• 

，(
甲
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
- 
分
頷
捐
樂
捐
兩
項
。 

凡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。
最
低
限
度
每
人
 

額
捐
基
金
五
元
，
有
職
樂
凄
身
者
，
最 

低
限
度
捐
欺
拾
元
。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 

小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廿
元
以
上
■
有
大 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。
捐
款
無
限 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將
指
款
等
級
錄
下

超
等
 

無
限
顧 

甲
等 

壹
百
元 

丙
等
 

二
拾
元 

戊
等 

五
大
元

多
多
益
善

乙
等 

五
十
元 

丁
等 

壹
拾
元

(
俱
以
美
金
計
)

凡
屬
全
美
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 

部
達
權
社
分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
體
•
對 

于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，
應
自
行
酌
量
 

縫
濟
情
形
・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干
樂
捐
■ 

以
充
裕
基
金
・
發
展
黨
務
■

(
乙
)
熱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励
 

凡
捐
欵
英
金
五
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乙
等
 

獎
狀

凡
捐
款
美
金
置
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甲
等
 

獎
狀

凡
捐
款
美
金
壹
百
五
十
元
至
弍
百
五
十
 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狀
。
另
加
獎
熱
心

黨
金
牌
豊
面
 

欽
超
過
美
金
二
百
一

以
上
者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・
另
由
奖
洲
總
部
酌
 

量
情
形
。
議
留
紀
念
・
以
資
獎
勵
 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 

㊀

由
駐
美
洲
總
部
根
僚
大
會
决
議
案
。 

通
令
各
國
總
支
部
發
動
籍
集
興
党
基
 

金
暫
由
各
該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 

管
。
好
人
當
地
殷
實
銀
行
■ 

0

在
駐
关
洲
總
部
齢H

八
人
保
管
委
員
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參
加
代
表
 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。
每
選
出
一
人
 

共
同
組
織
之
。

今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■ 

梁
号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殷
實
鈑
行
保
 

管
之
被
動
募
捐
時
期
・
由
本
年
十
月 

-
H
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
■
於
今
年 

十
二
月
底
繳
第
一
次
。
明
年
正
月
二 

月
三
月
。
每
月
梁
繳
一
次
以
便
結
束
 

砌
附
貯
鈿
行
由
八
委
員
簽
名
附
貯
・
提 

支
時
八
國
委
自
中
須
用
五
阈
委
昌
簽
 

牌
。，方
生
效
力
・

㊄

凡
来
辦
一
事
宜
提
若
干
欵
項
時
•
由 

缺
整
洲
總
部
诵
吿
各
動
總
支
部
•
復 

經
鼓
修
總
支
部
議
次
授
權
皎
伏
管
委
 

員
。
方
得
薇
著
。

⑥
其
他
容
阈
本
党
機
關
未
參
加
此
次
大
 

會
者
•
將
來
解
集
基
金
叫
值
接
寄
美
 

洲
總
部
保
管
委
員
曾
收
貯
 

右
通
吿 

駐
英
洲
加
國
總
支
新

中
國
洪
門
駐
美
洲
糸
部
才
腐
陳
光
辘

中»
 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
•
，.  

.,.
  、一
忘  

^

/
S-Q
O
M
  

W
"
  

^

 总约"
a
d
"
小*
*
n
H
c
f
e
  

lllf  

ltie
  

llff
"
"
』收小" «
注丧   

Kt'
Ki-
Kt'我找收心心"  

|<»"
枯e
@
尊會小将#
网
片
口  

1(1宅
口
总  

«

心 

黃
花
同
魚

到

罐

頭

海

味

咸

金

C

君 6 *.■ 
彳 爲 

一

6
 

一

海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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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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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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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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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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蝦
米

荔

笋

加
利

什
錦 

蕎
頭

白
花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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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牙
或
魚 

吊
大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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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花
片
魚 

海
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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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罐 
is 

浸
油
咸
魚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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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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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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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已
 
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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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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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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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 

0

秘

詩

省

沿

岸

船

期

表
 

一 

3

標
準
時
間
(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加
一
點
)

《

-

來
往
溫
哥
季
域
多
利
航
線

"

由
溫
高
奉
開

"
每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.
.
.

『
毎
日
晚
間
拾
賣
點
.
.
.

 々

由
域
多
利
開

*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•
。：

小 
每
日
晚
間
拾
豊
點
.
.
.

" 

溫
哥
華
往
域
埠
日
船

U
 

I

m

l

  

M

s

"

州

/

域
境
至
溫
哥
華
日
船

到
城
多
利 

:
:
:
仝
日
下
午
一
二
點
半 

.

.

.

翌
日
上
午
六
點

到
溫
肝
莘

.

.

。下
午
六
點
三
拾
五

.

.

.

我
日
上
午
六
点
 

在
飴
期
前
宜
点
准
許
下
船

2  一

許
下
- 

准
許
一

6  6  06

船
。

$ 

來
往
溫
哥
華

2
 

由
溫
高
奉
開
 

土
上
午
七
点
拾
五
分

"
上
午
十
點
：
，■■■

(
六
月 

日
至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施
行
) 

到
乃
磨
時
間

.

.

上
午
九
点
四
拾

.

.

下
午
拾
二
點
半

A
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 

g

下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..
.
.
.
.
.
.
.
下
午
七
點
四
拾
五
 

入 

由
乃
磨
開 

到
溫
高
華
 

2

上
午
六
點
牛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上
午
九
點 

』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下
午
登
點
拾
五
分
一 

今
下
午
官
點
四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四
點
拾
五
分
 

8

下
午
六
點
.
.
.
.
.
.
.
."
下
午
八
點
半 

0

溫
爵
華
至
乃
磨
線
。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.

十
五

金 

來
往
溫
哥
革
。
片
市
魯
別
航
線

亠 
每
逢
星
期
六
下
午
八
点
。
由*

哥
華
開
。
星
期
日
上
午
先
後
到
比
華
高
。 

0

英
高
活
。
亞
律
比
。
砾
麥
汝
路
。
星
期
日
下
午
昧
夏
地
。
奥
臣
科
。
星
期
V
 

v

壹
上
午
表
地
路
。
星
期
覚
下
午
到
片
市
魯
別
。 

• 

0  

讨 
毎
逢
星
期
賣
下
午
十
点
由
片
市
魯
別
開
。
星
期
二
上
午
到
喪
地
路
・
下
午
( 

M

到
奥
臣
科
・
定
下
午
十
点
由
奥
臣
科
開
。
星
期
三
上
午
八
点
到
昧
豆
地
・
】 

3

續
耀
經
確
麥
汝
路
。
亞
律
比
。
英
高
活
。
比
華
高
~
星
期
四
上
午
八
点
到
『 

0

溫
哥
華
。 

(
以
上
無
定
時
間
乃
因
潮
水
關
係
)

船
票

3
 

來
往
崩
点

0

云
高
華
與
域
多
利

99

(
目
衣

單
頭

二
元 
七
選
五 

宜
元
穴
毫
五
 

十
四
元
四
毫
 

十
六
元
九
海
 

廿
豈
元
六
竜
 

三

十

元
 

十
五
元
九
九 

票 

限 
•
三
十

來
囘

元
九
毫
五 

三
元

廿
五
元
九
寿
 

三
十
元
四
毫
 

卅
八
元
九
毫
 

五
十
四
元 

廿
八
元
七
五

9

▲
云
高
華
與
乃
磨

*
云
城
與
亞
律
比
，

0

云
城
舆
破
夏
地

q
X

城
與
奥
臣
科
，

*
云
城
與
片
市
魯
別

0

片
市
魯
別
與
奧
臣
科
 

3

來

囘

船

华
若
單
頭
票
價
有
拾
元
或
來
囘
有
拾
八
元
以
上
者
。
朝
晚
殓
及
床
位
包
在
內
" 

小
週
末
票
往
指
定
毋
時
間
。
由
星
期
五
正
午
十
二
点
至
星
期
日
下
午
二
時
。

p  

々
囘
埠
時
間
限
至
星
期
 
一 
晚
十
二
時
 

2  

3

调
末
票
慣
：
溫
好
筆
與
城
多
利
三
元
七
毫
 

温
哥
第
與
乃
磨
二
元
二
毒
( 

会 

以
上
票
價
另
毎
.兀
加
政
府
税
宜
毫
五
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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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
醫
M
 濕
爛
脚 

新
舊
各
種
奇
難 

雜
症
脚
筋
脹
曲
 

症
及
痔
瘡
等
症
 

針
射
電
療
全
備
 

僑
胞
光
顧
無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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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
核
准
• 
于
六
月
一 
R

起
。
將
行
轅
名
稱
 

。
改
爲
廣
州
綏
靖
公
署
。
聞
人
事
方
面
 

仍
未
有
任
何
史
動
。

三
水
縣
城
潦
水
深
盈
丈
 

三
水
訊
。
由
十
五
杀
拾
七
H

三
汽
夜
。 

四
會
河
水
共
淞
六
丈
。
混
業
停
頓
。
三 

水
賜
城
各
街
道
。
均
被
淹
浸
。
水
深
盈 
一 

丈
。
來
往
均
用
艇
仔
。
艇
要
多
至
數
十
 

萬
无
。
十
四
夜
。
潛
泊
河
面
杉
排
。
被 

浪
水
冲
散
。
漂
流
河
面
。
排
商
損
失
四
 

一
大
。
西
南
各
碼
頭
•
均
已
滝
浸
•
拾
六 

一
日
夜
，
增
漲
一
尺
七
寸
。
各
馬
路
難
免
 

一
淹
浸
•
河
口
低
窪
街
道
・
拾
七
日
已
浸
 

及
。
水
深
及
膝
•
馬
口
水
流
如
箭
。
蘆 

包
則
較
緩
，

食

資

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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